恒  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5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1、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擬辦理現金減資案，提請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為提昇股東權益報酬率，妥善運用資金，擬辦理現金減資退還股

東股款，共計新台幣150,496,230元整，消除股份15,049,623股。

    2.本次現金減資依目前實收資本額新台幣1,003,308,210元，發行股數

100,330,821股計算，現金減資比率為15%，每股退還新台幣1.5元，

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852,811,980元，分為85,281,198股，每

股面額10元。

              3.本次現金減資辦理股份註銷，依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各
股東持有股份分別計算，每仟股換發850股(即每仟股減少150股)，總
計註銷股份15,049,623股。減資後未滿壹股之畸零股，股東可自行在減

資換發股票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

登記，拼湊後仍不足壹股之普通股畸零股，依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前本

公司股票在集中交易市場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按比例計算給付現金，
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所有不滿壹股之普通股畸零股授權董事長

洽特定人以該收盤價承購之。

              4.本次現金減資換發之新股擬採無實體發行，其權利義務均相同。

              5.本公司本次現金減資基準日前，如因主管機關審核要求、法令變更、因

應其他客觀環境修正、或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現金減資比

率與每股退還現金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辦法案，提請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依據證券主管機關近期函文通知，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辦法」部

份條文，以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以下簡

稱準則)相關條文之規定，修訂項目如下：

          (1)依準則第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分別就業務往來、短期融通資金訂

定資金貸與總額；以及依準則第3條第4項之規定訂定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之限額(含資金貸與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2)依準則第3條規定，修訂有關資金貸與期限之條文。

        2.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一，第4~ 5頁。

      決  議：
